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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财 政 厅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财监罚〔2025〕3 号

当事人：李海明

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编号：35130021

工作单位：光明房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西门华侨新村 1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等有关规定，福建省财政厅派出

检查组对光明房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

及其泉州分公司开展执业质量检查。检查发现涉及你的问题和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发现的问题

你作为资产评估师签发的光明〔2022〕（资）字第 QZX034 号、

第 QZX042 号、第 QZX043 号、第 QZX044 号、第 QZX045 号、第 QZX046

号、第 QZX047 号、第 QZX048 号、第 QZX049 号、第 QZX1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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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QZX135 号、第 QZX174 号等 12 份报告，未见现场调查、评估测

算等支持评估结论形成的底稿，该行为违反了《资产评估基本准

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以

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七条、第十三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我厅委托省资产评估协会对你签发的资产评

估报告进行了专业技术论证，论证意见如下：（一）执业质量检查

组检查发现的问题定性准确，检查报告所描述的情况属实。（二）

检查所抽取的 20 份报告中，其中光明〔2022〕（资）字第 QZX034

号等 12 份报告遗漏反映评估人员履行现场调查、评估测算等评估

程序的底稿，上述评估程序属于影响评估结论的重大事项。

上述违法事实，有检查报告、检查工作底稿、专业技术论证

意见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产评估法》第十四条第七项“评估专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七）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规定。

二、处罚决定

对你签署重大遗漏评估报告的违法行为，我厅向你送达了行

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

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你未在期限内向我厅提交听证申请

和陈述申辩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

条第五项“评估专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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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

的规定，我厅综合考量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裁量情节等因

素，对你作出停止从业 6 个月的行政处罚。

你对本处罚决定如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

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6 个月内

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复议或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财政厅

2025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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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抄送：福建省资产评估协会，光明房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3月18日印发


